合同编号：JG2026-1

商标续展服务委托合同                                                                                 
                                                       签订时间：2026年2月 日    

甲方：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商标服务相关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商标事项：
具体业务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本项含27枚注册商标的续展（商标信息详见本合同附件）。
	项
	1
	      元

(与总价一致)
	      元

	合计人民币含税金额：         元（大写）：         圆整  （开具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说明：总价包括27枚商标的续展代理服务费、向知识产权局缴纳的续展规费、邮寄费、税费等，直至取得“商标续展证明”的所有费用。


乙方接受甲方上述委托，为甲方提供上述业务商标的续展服务。
合同有效期为：2026年2月  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具体代理事项：
1.自本合同生效起，乙方接受甲方商标续展委托服务，为甲方提供商标续展服务。
2.乙方在甲方提供完备资料后24个工作小时内完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文件。在法定节假日、商标网上申请系统维护以及商标局系统临时故障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情况下，乙方应当在假期结束后以及商标网上申请系统正常运行后24小时内完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文件。

3.上述商标办理业务进度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工作具体进度为准，在此期间乙方向甲方提供全程免费咨询、免费监测商标流程等服务。

4.乙方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商标续展申请文件，并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受理通知书及时转发给甲方，完成续展后将商标相关文件邮寄给甲方。

三、双方权利义务：
1.在代理上述商标续展申请及审查期间，由于乙方技术操作上的过错造成申请文件重报的，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2.如果因乙方责任未能完成该商标续展的，乙方将免费为甲方办理商标续展，对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甲方对向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由此引起的争议和费用，乙方不负责任。
4.在上述商标续展申请申报及审查期间，如需甲方补充文件或材料等情况时，甲方应全力配合，如因甲方不配合导致权利丧失，责任及后果由甲方承担。在此期间乙方向甲方提供全程免费咨询、免费监测商标流程等服务。

5.在商标续展过程中由于甲方原因导致续展不成功、无法完成、产生额外费用这些情况由甲方自行负责，乙方对此不负责任。
四、费用及付款方式：

1.乙方商标续展业务收费总计：合同标的金额为      元（大写：  圆整）。本合同项下费用包括：商标续展代理服务费、向知识产权局缴纳的续展规费、邮寄费、税费等，直至取得“商标续展证明”的所有费用。
2.付款方式：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代理甲方办理的业务在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所有“商标续展证明”后，乙方将商标局相关续展公告文书反馈甲方。甲方确认后，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在公司财务挂账后付款，付款方式为转账或网银支付，乙方收到款项后，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盖章的“商标续展证明”发甲方。 

五、违约条款：

甲、乙双方应诚信履行本协议，确保双方的权利充分实现。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应当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百分之十的违约金。
六、争议解决方式：

如产生争议事先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七、其他事宜：
1.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议补充，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等效力。
2.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
3.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4.本合同附件：《酒钢集团公司商标续展统计表》。

5.甲方送达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十二号酒钢集团机关大楼A106室
联系人：        电子邮箱：      @jiugang.com 微信号：....
乙方送达地址：     省     市       区   路..      ...                      

联系人：        电子邮箱：      @     .com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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